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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定 

（常政规〔2014〕4 号） 

 

各辖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公司、直属单位： 

  《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定》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

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常州市人民政府 

2014年5月16日 

 

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定 

  第一条  为适应常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提高统筹城乡发

展水平，规范本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1〕

9 号）和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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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2〕54 号）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

本规定。 

  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户籍准入和迁移适用本规定。 

  第三条  公安机关是户籍准入和迁移的主管部门，发展改

革、教育、民政、财政、人社、卫生、人口计生、房管、国土资

源等部门，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户籍准入和迁移的相关工作。 

  第四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取消农业户口、非农业户口性质，

在本市登记的常住户口，统称为“居民户口”，以家庭为单位设

立的户口为家庭户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设立的户口

为集体户。登记、迁移户口不再记载户口性质，本市居民已经登

记的原始户口性质不作变更。 

  第五条  外市居民户口迁入本市实行以合法稳定职业、合法

稳定住所为基本条件的准入制。 

  在本市内实行城乡统一的，以合法稳定住所为基本条件的户

口迁移登记制度。 

  第六条  本规定所称合法稳定职业，是指有传统固定工作，

或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，或取得营业执照、具有稳

定收入并依法纳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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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规定所称合法稳定住所，是指购买、自建、继承、受赠的

住宅性质产权房并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，或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

房并已取得房屋租赁使用证明。 

  第七条  本市居民在城乡间的户口迁移，其户籍登记内容依

法只作公民身份信息登记，不作为有关政策福利待遇的唯一依

据，户口迁移后，其涉及社会保障、土地承包、宅基地、计划生

育、集体资产等事宜，由本市相关部门按规定办理。 

  第八条  申请户口迁入本市的人员应当符合国家计划生育

有关规定。 

  第九条  下列人员户籍准入，由人社部门受理审核： 

  （一）符合本市规定引进的各类优秀、紧缺人才，及其符合

随迁条件的配偶和未婚子女； 

  （二）本市行政单位录用的公务员，事业单位聘用的工作人

员，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调入人员，及其符合随迁条件的配偶和未

婚子女； 

  （三）符合毕业生就业政策接收的大中专、技（职）校毕业

生； 

  （四）本市用人单位录用的下列外来就业人员： 

  1．在本市获得县级以上荣誉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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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．在本市取得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； 

  3．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 2年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

以上技术职称的； 

  4．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 2年，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

的； 

  5．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 2年，获得本市市级以上（含市

级）职业技能竞赛奖项的； 

  6．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 2年的往届技（职）校毕业生，

且在本市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的； 

  7．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 5年，且在本市具有合法稳定住

所的； 

  （五）其他需人社部门受理审核的人员。 

  第十条  下列人员户籍准入，由公安机关受理审批： 

  （一）在本市具有合法稳定住所，并具有合法稳定职业的，

房屋所有权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的户口可以迁入本市，其中迁

入市区的房屋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（含 50平方米），迁入后人

均居住面积不小于 25 平方米（含 25 平方米），迁入辖市的，对

合法稳定住所的面积不作限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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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在本市投资 30万元人民币以上，投资人及其直系亲

属可迁入投资目的地落户； 

  （三）在本市投资 20万美元以上外资的，引荐人或投资人

具有中国国籍的亲属本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可迁入投资目的

地落户； 

  （四）连续 2 年纳税均达 1.5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且在本市有

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，本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可以在合法稳定

住所所在地落户； 

  （五）未婚（离婚）子女申请投靠本市父亲或母亲的（父亲

或母亲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，迁入后人均住房面积不小于 25

平方米）； 

  （六）外市人员与本市居民结婚后需来常共同生活，后者在

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的； 

  （七）城镇地区已退休（或已达法定退休年龄）和农村地区

已满 50周岁的父母需投靠本市子女的（子女在本市应具有合法

稳定住所，迁入后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 25平方米）； 

  （八）本市生源的大中专、技职校毕业生，毕业后未就业，

回本市父母亲户口所在地落户的； 

  （九）军官家属随军迁移户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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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十）其他需公安机关受理审核的人员。 

  第十一条  经人社部门受理审核迁入本市的人员，凭相关核

准材料到迁入地辖市、区公安机关开具《户口准予迁入证明》；

经公安机关批准的，由其直接开具《户口准予迁入证明》；大中

专、技职校毕业生，凭加盖市、辖市人社部门专用章的《户口迁

移证》到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。具体实施细则由人社、

公安等部门按照本规定制定。 

  第十二条  居民在本市范围内迁移户口，由迁入地公安派出

所受理，并实行网上一站式办理，不再使用《户口迁移证》和《准

予迁入证明》。 

  第十三条  本市内户口迁移包括： 

  （一）在城镇拥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居民，需要将户口迁往城

镇的； 

  （二）拆迁安置在城镇和相关开发区的居民，需要将户口迁

往安置地的； 

  （三）居住在符合城镇建设总体规划范围内的新农村的居民，

需要将户口迁移到实际居住地的； 

  （四）在本市拥有多处合法稳定住所的居民，需要将户口在

其多处合法稳定住所间迁移的； 



常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
X

常州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7 - 

  （五）在本市户口所在地无合法稳定住所，需要投靠其他亲

属的； 

  （六）夫妻、父母和子女互相投靠，被投靠人在本市有合法

稳定住所的； 

  （七）本市范围内的其他户口迁移。 

  第十四条  农村原村组住房已拆除，集体资产已股份量化，

实际居住在城镇（含安置社区），但户口仍在原村组的居民，应

当将户口迁往居住地，凭房屋产权证或安置协议到迁入地派出所

办理户口迁移。 

  第十五条  凡被本市大中专院校（含技、职校，下同）录取

的本市籍学生，入学时不再迁移户口；被本市大中专院校录取的

本省籍学生可根据本人意愿，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；被本

市大中专院校录取的外省籍学生，户口迁移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办理；本市籍学生被外地大中专院校录取的，允许不迁户口的可

不迁。 

  入学不迁户口的本市籍学生，待其毕业后根据就业去向将户

口迁往工作单位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。 

  第十六条  凡涉及国家指令性计划安置的人员，由相关部门

按国家有关政策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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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七条  凡提出户口申请的人员，应根据申请的理由，提

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相关受理部门应当公示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

要求。以虚假证明材料骗取户口的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 

  第十八条  居住证持有人的积分落户制度，由本市相关部门

另行制定。 

  第十九条  本规定自 2014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3年 6 月

17 日发布的《常州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规定》（常政发〔2003〕

9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
